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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

發稿日期：100 年 04 月 21 日 

 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法務部所頒訂「檢察機關排怨計畫 

」，加強執行「森林盜伐」案件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謝

志明指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及森林警察隊東勢分隊組成專

案小組，在宜蘭縣五結鄉之倉庫搜索，當場扣得盜採之臺灣原生種南

洋紅豆杉 2株之殘塊，訊後於今(21)日對林姓嫌疑人諭知新臺幣 10

萬元交保。 

林務局東勢林管處於本(4)月間，發覺所管領之大甲溪事業區 64 林

班地內，遭盜採臺灣原生種之南洋紅豆杉 2 株，隨即通報檢警機關。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接獲情資，隨即指分專案檢察官負責偵辦，

並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及森林警察隊東勢分隊組成專案小

組，積極佈線偵查，其後查獲林姓嫌疑人涉嫌重大，並將經分割之盜

採紅豆杉藏置在宜蘭縣五結鄉，隨即發動搜索行動，因而查獲本案。 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為積極執行法務部頒訂「檢察機關排怨計

畫」，於今(100)年初，與林務局東勢林管處、森林警察隊及山區周邊

轄區分局加強聯繫，並構築「區域聯防」之防護網。對於盜伐集團因

貪圖暴利而鋌而走險之犯罪行為，隨即指派專責檢察官加緊偵辦作

為，希能以事前預防及事後嚴辦之方式，嚇阻盜伐者，以保護我國珍

貴樹種及保障環境法益。  

 


